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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年，“冷静期”一词频上热

搜。继“离婚冷静期”后，去年 12 月 28
日发布、今年 1 月 1 日全市推广使用的

《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会员服务合同示

范文本（2021版）》，规定了“健身卡冷静

期”，即消费者在签署合同次日起的7日

内，在未开卡使用会员服务的情况下，

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获得全额退

款。这条规定让会员们在 7 天之内有

“反悔”的机会，是对过去健身卡预付费

制度“退卡难、退费难”问题的回应。

办健身卡还算容易，但坚持锻炼却不

容易。要是办了健身卡又坚持不下去怎

么办？听松江区人民法院法官陈莹“以案

释法”，帮助你躲避办健身卡的那些“坑”。

格式条款不都有效
“会费概不退还”“会员不得单方面

解除合同”“如有争议，最终解释权归健

身中心所有”……这些条款有效吗？

健身服务合同通常以先一次性预

付费、然后在有效期内按次使用的形式

履行，合同履行的时间跨度长、变动性

较大。为稳定客源，经营者提供的合同

文本。一般含有“会费概不退还”“会员

不得单方解除合同”“如有争议，最终解

释权归健身中心所有”等格式条款。

《民法典》第 497 条载明，提供格式

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

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或排除对方主

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 26条亦明确规定，格式条

款含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

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

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内容

的，属无效。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

方，在订立服务合同条款时应遵循公平

原则，对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

款，具有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和说明的义

务，否则消费者可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

同的内容。前述条款明显限制会员权

利、免除经营者责任，应属无效。

能否退费要看
解除合同的主因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

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

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

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

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

合同签订后，未使用的课程对应的剩余

会费能否退还以及退还的比例，关键看

合同解除的原因在于消费者自身还是

经营者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对应服务。

若是消费者自身原因要求解除合

同，应结合消费者过错程度、经营者所提

供服务的情况、合同履行的进度等，依照

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确定消费者的

违约责任和剩余会费退还的折扣。

案例：赵某与某健身中心签订《会

籍合同》和《私教合约》各一份，后赵某

以健身中心频繁更换教练、课程设置不

合理等为由要求解除两份合同，退还剩

余会费。健身中心提供了双方的微信

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显示赵某多次向

其表达“没时间去”“收入减少”“要求退

卡”，健身中心每次更换教练均取得赵

某同意，赵某也从未对课程设置提出异

议，故不同意赵某的请求，要求合同继

续履行。法院认为两份合同系双方当

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根据

双方的聊天记录沟通的内容，赵某从未

因课程设置提出过异议，健身中心更换

教练均取得赵某同意，而赵某提出的

“没有时间”“收入减少”等，均系其自身

原因，双方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

自义务，故对赵某的诉请予以驳回。

若是消费者因合同主要条款情势变

化要求解除合同的，如因经营者提供场所

地点、私教服务、设施课程等情况发生变

化，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消费者据此

要求提前解除合同、健身房退还剩余会

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

案例：刘某与某健身中心签订《私

教服务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教练李

某作为刘某的私教，并为刘某制订个人

健身计划，健身中心可视情况更换教

练。后教练李某辞职，刘某对健身中心

为其更换的教练不满意，认为健身中心

未向其说明可更换教练的条款，据此主

张解除合同，退还会费。健身中心则认

为其处有大量有资质的健身教练，合同

明确约定其可更换教练，原告作为成年

人，有义务对合同条款进行审核，合同

可以继续履行，故不同意刘某的诉请。

法院认为消费者基于信赖与经营者订

立的私教健身合同，是建立在消费者对

私教教练的个人能力、经验以及经营者

的信誉、环境等信赖基础之上的，具有

较强的人身属性，无法强制履行。刘某

因聘请的私教辞职且不满意更换后教

练提供的服务，双方已不存在继续履行

私教合同的信赖基础，故法院对刘某的

诉请予以支持。

解除私教合同
不等于解除会籍合同

就健身中心而言，会籍合同是指消

费者和健身房签订的健身锻炼的合同，

主要规定了健身时间、健身地点、健身

课程内容、会员卡的使用等。实践中，

消费者签订会籍合同后即可办理健身

卡，经营者通常要求消费者办理会员卡

之后，才能签订购买私教课程的协议，

并进入健身房参加课程。而会籍合同

一方面是私教合同签约的前提，另一方

面也具备独立性。健身房会员支付会

费后，即可享受健身房提供的健身器

材、场地、课程等相应的对价服务，所以

私教合同的解除并不必然导致会籍合

同同时解除。

案例：杨某与某健身中心签订了一

份《会籍合同》一份《私教合同》，现私教

合同已由双方协商解除，杨某认为会籍

合同是私教合同的配套合同，原告为了

参加私教课程才签订了会籍合同，现私

教合同已解除，会籍合同理应同时解

除。健身中心认为会籍合同与私教合

同是相互独立的，原告的主张没有依

据。法院认为，就会籍合同，被告已向

原告开放和提供了健身场所及设施，已

履行了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原告的主

张不构成解除会籍合同的理由。

办理健身卡也设“冷静期”了——

松江法官细数办卡那些“坑”

本报讯（记者 陆延玥 摄报） 用剪

刀和刻刀在红纸上剪出艺术之美与生

活之味，方松街道居民储痕秋用50幅剪

纸作品将小区的车棚变身“文化民俗走

廊”，用艺术作品装点社区（见右图）。

停完车还能抬头欣赏美丽的剪纸

艺术，阳光翠庭小区的居民们都没想

到，车棚里竟然还能举办一场民俗窗花

展。“窗花是贴在窗户上的剪纸，是中国

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车棚的入口

处是一段展览导语，向里走去，两侧的

剪纸作品仿佛让人置身于一座艺术走

廊。“经过仔细考虑，我们决定将展览地

点设置在车棚内，而不是室内的社区活

动场所。有别于艺术馆，社区展览的受

众是普通居民，因此更需要让大家走过

路过就能看到。”阳光翠庭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孙怡说，举办本次展览既展现了

民俗魅力，也弘扬了传统文化。“这些作

品贴在车棚里，我停车的时候一抬头就

看到了，漂亮的窗花不仅让我们小区的

车棚充满艺术气息，也给我一种家的温

暖。”居民朱女士说，自己还希望有机会

能向作者学一学如何剪窗花。

事实上，不止展览地点接地气，作

品的题材也非常接地气。“看！这一幅

作品上的福娃正在提醒大家不要乱扔

垃圾。”朱女士说。储痕秋结合当下的

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剪出了“我的中

国梦”“弘扬抗疫精神”“垃圾分类成时

尚”等一批宣传新时代新风尚的作品。

过去两年间，储痕秋共创作了 200
余幅剪纸作品，既有写意风格的花鸟虫

鱼，也有注重形式美的古典人物，无不

引人入胜。精巧漂亮的镂空花纹离不

开高超的技艺，但是更需要耐心与坚

持。“就像凤凰翅膀上这么小的一个装

饰物，它需要刻 16刀。”储痕秋说，每刻

完一幅作品，刀头也就该换了。

据了解，本次民俗窗花展仅展出了一

部分作品，接下来阳光翠庭居民区还将经

常更新作品，让更多的剪纸作品与居民见

面。“后续我们还将以‘幸福阳光里文化走

廊’为品牌，挖掘更多像储阿姨一样的社

区达人，通过社区微型作品展的形式，点

亮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孙怡说。

剪纸进车棚 文艺范十足

本报讯（记者 张小小） 日间安排巡逻，劝导

车辆有序停放，早晚高峰期定点驻守，协助车主规

范取用。春节假期结束，返工潮不断壮大，共享单

车乱停放的问题随之突显。连日来，车墩镇城管

执法人员结合市容管理人员、第三方特保等力量

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

“这自行车怎么停成这样，人都走不过去了。”

早晨 7时上班族还不多，环城路沿街停放着的共

享单车挡住了小区大门，居民不得不在车缝间侧

身穿过。此时，“小蓝车”特别行动小组已经整装

待发，他们将前往工业区人流量集中路段，如香径

路、香亭路、香闵路等点位进行检查。

随着上班族陆续抵达，人行道、绿化带等区域

的乱停放现象也开始增多，整治人员即上前劝阻

车主，要求其将车辆转移到更适当的区域。当车

辆停放过于密集，一定区域出现过饱和趋势时，整

治人员会主动联系运营企业清运。

共享单车虽然解决了很多企业员工从宿舍、

租住地到厂区的出行问题，但“顾骑不顾停”的行

为也给城市管理带来难题。“很多车子就停在厂门

口，越临近上班点越混乱，有的人看快迟到了就直

接扔到绿化带里。”一名驻守特保告诉记者，自己

每天大约要搬60辆“小蓝车”，没有共享单车专门

的停车位也是个问题。

针对共享单车白天集中在企业门口，晚上集

中在镇区的潮汐特点，车墩镇城管中队跨前一步，

与共享单车企业区域负责人员联系，要求企业机

动、快速地整合辖区车辆资源，维护城市安全有序。

本报讯（记者 牛立超） 重现文化

底蕴，用画笔记录历史。近日，以“古

韵春意”为主题的唐耀忠古城古镇古

村落作品展在程十发艺术馆开幕。此

次展览共展出 30余件作品，真实记录

并还原了大江南北古城古镇古村落的

地貌特征、人文风情、生活景观与历史

遗迹等。

无论是《千户苗寨》还是《凤凰古

城》，恢宏的场面、丰富的层次、细腻的

表达、祥实的建筑结构肌理，置身画作

前仿佛身临其境，苗寨古城的风土人

情扑面而来，《故乡的老屋》系列更是

让人陷入了深深的江南回忆。展览为

期一个月，截至3月28日。

唐耀忠是一位军旅油画家，早年

在新疆军区话剧团的工作经历使他有

机会深入了解西部民族的风俗习惯与

古丝绸之路沿线的人文景观，遂用古

典写实手法描绘了一系列西部风土人

情。他的作品宁静、生动而有内涵。

上世纪90年代初唐耀忠转业至华东师

范大学美术系任教，在多年写生教学

过程中，他有感于中国各类古镇古村

落的兴衰变迁，又逐渐将创作视角转

向反映古城古镇古村落，本次展出的

正是他近几年的经典作品。

“讴歌祖国大好河山、美好生态与

人文历史是我的艺术使命，所以我想

把我们国家有年代、有文化底蕴的那

些城市和乡村都留在我的画面上，呈

现给大家看。”唐耀忠说。

唐耀忠以军旅画家对写实性与纪

实性的敏锐视角，将记忆与写实有机

结合，他的古城古镇古村落系列创作

沿续了他在古典写实主义油画创作上

的风格与手法，同时将中国画的意境

融入油画，并借鉴传统中国画手卷构

图方式，呈现出中国民居与乡居生活

的过往记忆。他的作品《童年的记忆》

《千户苗寨》《新疆喀什高台民居》等写

实而不拘泥于现实，纪实作品不局限

于事实，有细节但并不局限于细节，是

在纪实性的人文关怀下，用写实的笔

法开拓油画表意境界的一种尝试与实

践。在构图、色调、温度等处理上，唐

耀忠采用相对统一的舒缓基调，让画

面充盈着一种诗意与怀旧的味道，从

而有效地过滤了时光的浮华与躁动，

让画面中的物象与人事复归于记忆的

宁静与美好，写实而不琐碎，简洁而又

纯净。

此次展览是程十发艺术馆“人文

松江”系列展的组成部分。“人文松

江”系列展关注传统地域文化与历史

记忆，通过对体现文化兴变的民间民

俗、民风民情、古城民居、寺观故园等

历史记忆与遗存的关照，从时空转换

与历史还原的角度拓展传统文化与

时代精神。

唐耀忠古城古镇古村落作品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曲虹） 3 月 1 日，刑法修正案

（十一）正式施行，其中专门对侮辱英雄烈士的

行为作出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后增加

一条：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

的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

权利。

英雄烈士的名誉权、荣誉权受国家法律的特

别保护，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也在逐步完善，加强对

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方面的保护。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设

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

念日。2017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的《民法总

则》第185条明确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

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

事责任。2018年 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为捍卫英烈尊严

和英烈精神提供了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行政法

规层面，主要有《烈士褒扬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

例》。部门规章层面，主要有《烈士公祭办法》《烈

士安葬办法》《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等。

2月 19日，《解放军报》报道了在边境冲突中

誓死捍卫国土的一线官兵英雄事迹，中央军委授

予5名牺牲、重伤官兵荣誉称号、追记一等功。在

全国人民铭记追思英雄烈士、弘扬英雄烈士精神

时，当天“辣笔小球”微博主仇某明却在微博上发

布2条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权、荣誉权的言论，在网

络上广泛传播，导致社会影响恶劣。仇某明的行

为看似是用戏谑的语气、嘲讽的方式发表标新立

异的观点，但实质上歪曲了卫国戍边英雄烈士的

战斗行为，诋毁了他们的战斗精神，贬损了他们

的牺牲价值，损害了卫国戍边军人群体的光辉形

象。其行为已经触犯了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挑

战了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底线。

据悉，3月 1日，南京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侵

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仇某明批准逮捕，同

时决定开展公益诉讼调查工作，以法之名为英雄

烈士正名。

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的

历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

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

雄，关爱英雄。”

本报讯（记 者

李谆谆 通讯员 黄

有为） 春节长假告

一段落，沿街商铺也

陆续恢复营业，为巩

固节日期间有序的

市容市貌成果，将各

类市容乱象遏制在

萌芽状态，近期，小

昆山城管中队开启

节后市容环境专项

整治行动。本次行

动重点围绕跨门经

营、占道设摊、五乱

等 现 象 ，对 主 次 干

道、商业街区、农贸

市场周边进行拉网

式清理整治。

在昆港公路上

的一家五金建材经

营 店 ，执 法 人 员 看

到，由于店内空间有

限，同时为了招揽顾

客，商户在门口堆放

了扶梯、推车、油漆

桶等多种建材，执法

队员对商户宣贯了

城市管理相关法律

法规，提升其维护市

容环境的法律意识，

同时帮助其将物品

移至店内，商户配合

积极。

针对水果商铺跨门经营顽疾，

执法队员开展了突击检查，发现个

别商户存在“回潮”现象，执法队员

当场对其实施了行政处罚。

本次行动共劝阻跨门经营、

占道设摊、乱张贴、乱晾晒等违法

违规行为20余起。小昆山城管中

队方面介绍，接下来，将常态化开

展市容环境整治行动，重拳打击

各种城市乱象，积极为居民打造

一个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

拉
网
清
理
跨
门
顽
疾

市
容
整
治
常
抓
不
懈

英烈名誉不可辱
完善法治护荣光

复工后共享单车集聚
车墩城管潮汐式疏散

本报讯（记者 刘驰） 天气转暖，万物复苏，

大家的身体也应该启动“唤醒”模式。据了解，全

区有不少开在居民家门口的“一元健身房”，吸引

了不少居民前去锻炼。

记者在松江体育中心市民健身房了解到，办一

张365元的年卡，就可以于每天的8:30～16:30的公

益时段在全区任何一家“一元健身房”锻炼，平均下

来每天只要1元钱。目前全区共有10家“一元健身

房”，分布在泗泾、佘山、小昆山、车墩等镇。

“过来健身特别开心，退休之后时间比较多，不

想总待在家里，我们姐妹三个人就经常结伴过来。”

正在跑步的金妹告诉记者，她也是偶然听说这里有

家“一元健身房”，过来看了一下感觉挺好，健身器

材也齐全，就办了卡，还约着姐姐一起来健身。

市民健身房体育中心店的工作人员说，自打

过完年，来健身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不过由于目

前仍处于疫情防控时期，因此除了常规的体温检

查和随申码查询外，还采取限流管理措施，同时

在场人数控制在20人以下。

每天一元钱 健身一整年

唐耀忠油画作品《童年的记忆》(局部)。 通讯员供图


